
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1188 202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铜业 公告编号：2021-047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城西西路 1号三楼多功能厅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1,744,7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0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国强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楼国君先生、宋夏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丁星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5,050 98.8867 466,800 1.1086 1,900 0.0047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8,050 98.8939 463,800 1.1015 1,900 0.0046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8,050 98.8939 463,800 1.1015 1,900 0.004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1,280,450 99.9434 462,400 0.0562 1,900 0.00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41,635,050 98.8867 466,800 1.1086 1,900 0.0047

2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41,638,050 98.8939 463,800 1.1015 1,900 0.0046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

41,638,050 98.8939 463,800 1.1015 1,900 0.0046

4 关于《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
订的议案 41,639,450 98.8972 462,400 1.0982 1,900 0.00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4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复兴律师、谢亨华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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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5月 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楼国强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和公

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过认真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1年 5月 13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1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59.50 万股
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6票。
董事楼国君、杨建军、徐卫平、王永如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董事楼国强、楼城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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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订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于 2021年 5月 6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核查，有 45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易行为，上述核查对象在
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系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自行判断做出
的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
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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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

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7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0）。

二、归还募集资金情况
2020年 7月 3日，公司已提前将 2,4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

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2020年 8月 14日，公司已提前将 23,65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的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已提前将 2,65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的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司已提前将 6,3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的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
分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2020年 11月 3日，公司已提前将 10,7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的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已提前将 5,8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的支付， 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金田铜业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
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021年 5月 13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剩余 18,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累计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70,000万元，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本
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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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方式发出，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余燕主持，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首次授予

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1、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相符。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3、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以 2021年 5月 13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1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59.50 万股限制
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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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1年 5月 13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2,459.50万股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5.11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4月 26日，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 4月 27日至 2021年 5月 6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 5月 8日，公司披
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1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 5月 1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次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74名激励对象授予 2,45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5月 13日。
2、授予数量：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59.5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69%。
3、授予人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174人，包括公司（含子公司，下同）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授予价格：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价格为每股 5.11元。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

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授予，则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若本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于 2022 年授予，则限售期为自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
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
下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本激励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1）若预留部分在 2021年授予登记完成，则预留部分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2）若预留部分在 2022年授予登记完成，则预留部分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3）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 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 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部分各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备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①2021年公司净利润达到 5.6亿元；
②2021 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 150 万吨，且 2021 年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2020年公司净利润。 公司在每个限售期内

至少满足①②两个业
绩考核目标中的其中
一个业绩考核目标 ，
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①2021-2022年公司净利润累计达到 11.8亿元；
②2022 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 165 万吨，且 2022 年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2020年公司净利润。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①2021-2023年公司净利润累计达到 18.6亿元；
②2023 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 185 万吨，且 2023 年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2020年公司净利润。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以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激励计划
在当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①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21 年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首次授予一致。
②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22 年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备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①2021-2022年公司净利润累计达到 11.8亿元；
②2022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 165 万吨，且 2022 年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2020年公司净利润。

公司在每个限售期内至
少满足①②两个业绩考
核目标中的其中一个业
绩考核目标，方可解除限
售。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①2021-2023年公司净利润累计达到 18.6亿元；
②2023年公司铜及铜产品产量达到 185 万吨，且 2023 年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2020年公司净利润。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并依照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

解除限售的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 A、B、C三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

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B C

年度综合考核得分 S≥80 80>S≥60 60>S
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1 0.8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楼国君 副董事长、董事、副总经理 44.00 1.65% 0.03%
杨建军 董事、副总经理 44.00 1.65% 0.03%
曹利素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44.00 1.65% 0.03%
郑敦敦 副总经理 44.00 1.65% 0.03%
丁星驰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44.00 1.65% 0.03%
邵钢 副总经理 35.00 1.32% 0.02%
傅万成 副总经理 32.00 1.20% 0.02%
徐卫平 董事 31.00 1.17% 0.02%
陈君良 副总经理 28.00 1.05% 0.02%
梁刚 副总经理 25.50 0.96% 0.02%
王永如 董事 16.50 0.62% 0.01%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163人） 2071.50 77.89% 1.42%

预留股份 200.00 7.52% 0.14%
合计 2659.50 100.00% 1.8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
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 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 经董事会提

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
求及时准确披露本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 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激励对
象的确定标准参照首次授予的标准确定。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首次授予条

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1、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相符。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
《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3、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同意以 2021年 5月 13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 1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59.50 万股限制性股
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1、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

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中关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中高层

管理人员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以 2021年 5 月 13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174 名激励对象授
予 2,459.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个月内均无卖出公

司股票的行为。
五、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单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价格。 对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由于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需要承担限制性股票解
锁但不能转让的限制，对应一定的限制成本，因此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授予日收盘价—董事高管转
让限制单位成本。 其中董事高管转让限制成本由 Black-Scholes模型测算得出，具体方法如下：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授予权益工具解除限售后转让的额度限制给激励对象带来相应的转让限
制成本，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要确保未来能够按照不低于授予日收盘价出售限制性股票所需支付的
成本，因此每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在授予日买入认沽权证，其行权数量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授
的激励额度相同，其行权时间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转让限制计算的加权平均限售期相同。 由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股票的上限为其所持有股份的 25%，可以计算得出加权平均限售期为 4
年。 针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公司以 Black-Scholes模型作为定价基
础，扣除限制性因素带来的成本后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公司运用该模型以 2021 年 5 月 13 日
为计算的基准日，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9.40元/股。
2、有效期：4年（取加权平均限售期）
3、历史波动率：17.68%（采用上证指数 4年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2.8253%（采用中国国债 4年期收益率）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459.50 10,237.38 4,203.66 4,067.43 1,589.27 377.02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费用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授予的授予

条件已成就；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
法》以及《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及本次授予已按照《管
理办法》、《上市规则》、《业务指南》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出具的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认为：
截至报告出具日， 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所

必须满足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
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

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5、《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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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3 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28 层 2816 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44,778,2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51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董事余海龙、杨春锦因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2人，监事李剑波、宁望楚、卢彦斌因公务未能出席；
3、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王云林、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克庆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1,281,619 99.9450 10,144,341 0.0413 3,352,309 0.0137

2、 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1,276,619 99.9449 10,155,341 0.0413 3,346,309 0.0138

3、 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1,277,419 99.9449 10,154,541 0.0413 3,346,309 0.0138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1,225,119 99.9447 10,601,041 0.0431 2,952,109 0.0122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4,884,048 99.9596 9,701,421 0.0395 192,800 0.0009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1,303,019 99.9450 10,128,941 0.0412 3,346,309 0.0138

7、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7,042,568 99.9684 7,562,601 0.0308 173,100 0.0008

8、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投资预算建议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22,182,356 99.0931 222,412,113 0.9061 183,800 0.0008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6,044,868 99.9644 8,625,101 0.0351 108,300 0.0005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3,298,559 99.9532 8,586,401 0.0349 2,893,309 0.0119

1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11,795,057 99.0507 232,847,912 0.9486 135,300 0.0007

1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本级注册境内债券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39,288,468 99.9776 5,381,501 0.0219 108,300 0.0005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购 2021-2023 年度责
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10,147,942 99.8589 14,690,315 0.0598 19,940,012 0.081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周乃翔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 24,524,321,714 99.9166 是

14.02 选举郑学选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 24,529,390,415 99.9373 是

14.03 选举张兆祥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 24,518,683,565 99.8936 是

15、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徐文荣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529,167,675 99.9363 是

15.02 选举贾谌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509,197,797 99.8550 是

15.03 选举孙承铭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528,975,739 99.9356 是

15.04 选举李平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529,098,735 99.9361 是

16、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石治平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24,533,707,176 99.9548 是

16.02
选举李剑波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24,507,663,205 99.8487 是

16.03
选举田世芳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24,507,739,907 99.8490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3,630,695,9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904,188,051 98.9175 9,701,421 1.0613 192,800 0.0212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658,227,609 99.8331 907,281 0.1376 192,800 0.0293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5,960,442 96.5479 8,794,140 3.4521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904,188,051 98.9175 9,701,421 1.0613 192,800 0.0212

9

关于续聘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905,348,871 99.0445 8,625,101 0.9435 108,300 0.0120

10

关于续聘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的议案

902,602,562 98.7441 8,586,401 0.9393 2,893,309 0.3166

11

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融资
担保额度的议
案

681,099,060 74.5117 232,847,912 25.4734 135,300 0.0149

12

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本级
注册境内债券
额度的议案

908,592,471 99.3994 5,381,501 0.5887 108,300 0.0119

13

关于为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续 购 2021 -
2023 年度责任
保险的议案

879,451,945 96.2114 14,690,315 1.6071 19,940,012 2.1815

14.01
选举周乃翔为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893,625,717 97.7620

14.02
选举郑学选为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898,694,418 98.3165

14.03
选举张兆祥为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

887,987,568 97.1452

15.01
选举徐文荣为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98,471,678 98.2922

15.02
选举贾谌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878,501,800 96.1075

15.03
选举孙承铭为
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98,279,742 98.2712

15.04
选举李平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898,402,738 98.2846

16.01
选举石治平为
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903,011,179 98.7888

16.02
选举李剑波为
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876,967,208 95.9396

16.03
选举田世芳为
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877,043,910 95.948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李成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1-03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与会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成员， 与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
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现场通知各监
事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1年 5
月 13日召开，全体监事推举石治平监事主持会议，监事李剑波、田世芳、吕小刚、曲宏光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 5 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石

治平监事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止。
石治平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1-03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后，现场通知各董事召开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
在北京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39层会议室召开。 董事周乃翔、郑学选、张兆祥、徐文荣、贾谌、孙承铭、李平
出席会议。 全体董事推举周乃翔董事主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 7 名董事均参与了
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选举周乃翔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止。

周乃翔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同意原

“战略委员会”更名为“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原“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分设为“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原“审计委员会”更名为“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周乃翔先生，委员为郑学选先生、徐文荣先
生、孙承铭先生、李平先生。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周乃翔先生，委员为张兆祥先生、徐文荣先生、贾谌先生、孙
承铭先生。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徐文荣先生，委员为贾谌先生、李平先生。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贾谌先生，委员为徐文荣先生、孙承铭先生、
李平先生。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